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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學習服務他人。 

 

精 義  

本科鼓勵青年人培養服務社會、互相幫助的精神，活動的

重點在於要求參加者定期及持續地學習或給予服務。 

 

參加者進行服務前，必須接受相關的輔導及訓練，並須清

楚了解受助者的需要，從而提供適當的服務。參加者應從

訓練及實際服務中學習體察別人的需要，培養服務他人的

精神。參加者的服務必須不是其工作或學業的一部份。 

 

對 年 青 人 的 裨 益  

活動必須使參加者有機會： 

‧ 透過服務他人學習實踐承諾； 

‧ 體察別人的需要，及服務一些日常接觸以外但有需要

的人士； 

‧ 學習信任別人及接受別人的信任 

‧ 透過檢討接受訓練及輔導時的表現了解自己的長處及

缺點。 

‧ 接受朋輩及成年人正面的評價，以提高自信心。 

‧ 透過與其他人建立良好的關係及關懷有需要的人士克

服偏見及恐懼。 

‧ 採取正面的社會行動以改善社區或自然環境。 

‧ 關心自然環境。 

‧ 透過為團體或特殊需要人士服務學習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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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規 條  

一、 引言  

參加者必須接受訓練，及盡量參與實際服務。因此，

首要考慮的是活動的服務方式可用何種形式進行，繼

而是所需的訓練，從而使參加者更妥善地參與服務。 

 

對於非專門性的實際服務，參加者只需接受簡介或輔

導形式的訓練，但對於某些實際服務，參加者或需接

受有關方面的專門訓練，方可參與實際服務。 

 

二、 服務 形 式  

第一組 ⎯ 以實際參與為主的服務 

第二組 ⎯ 要求專門訓練的服務 

第三組 ⎯ 要求特定資格的服務 

 

活動的選擇應以既能反映參加者的興趣、天賦和能

力，又能為參加者帶來挑戰的服務為合。 

 

第二組及第三組的活動，不能用作第一組的服務內

容；而第二組的參加者必須完成有關的訓練課程，第

三組的參加者則必須取得有關的特定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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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組  ⎯  實 際 服 務  

一、引言  

第一組的項目以從事實際服務為主，活動應以能反映

參加者的興趣和能力及適合於其考取的章級為合，有

關項目乃為以下人士而設： 

‧ 欲從事各級服務的參加者；及 

‧ 欲參與既有的服務項目以外的參加者。 

 

服務的形式可分為： 

‧ 為個別有特殊需要人士服務；或 

‧ 為社會大眾提供服務，例如義工運動、改善市容、

保護環境、協助社團工作、協助特殊居住環境之

人士、或於各類中心，如日間托兒所從事護理工

作。 

 

二、持續期限  

參加者必須先接受簡短的指導，然後按規定的時限從

事服務，而服務的形式可因應實際情況予以修改。 

 

銅章級 ⎯ 最少十五小時，不少於三個月進行*。 

銀章級 ⎯ 最少三十小時，不少於六個月進行*。 

金章級 ⎯ 最少一百小時，不少於十二個月進行*。 

 

* 實際服務時間應盡可能平均分配在整段指定期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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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訓練  

參加者應接受適當的指導後才進行實際服務，而有關

級別所規定的最小實際服務時間，應盡可能平均分配

在整段指定期限內；然而，服務時間的分配亦可視乎

服務的性質而作出調整，例如從事與建築物或花園有

關的實務工作，或裝修房間等，便可以較迅速地完成

有關的服務，而無需刻意拖延。 

 

雖然各章級的服務項目的模式相若，但即使參加者已

於獎勵計劃的初級獎章中完成某類服務，亦不會於從

事較高章級的服務時獲得豁免。 

（甲）一般規條 

各章級的參加者必須接受適當的指導及訓練，並

維持在有適當協助的情況下從事服務。 

 

（乙）從事服務前的指導 

為使實際服務得以發揮最高效益，參加者事前必

須獲得充份指導，如認識受助人士的需要，及瞭

解服務的目標。從事實際服務的指導課程應包

括： 

‧ 概述及討論服務項目的性質及目標，以及受

助人的需要。 

‧ 討論實際項目的實際詳情，例如服務形式，

時間及地點、或所需的工作衣服及工具，以

及監督和查核制度。就若干項目而言，事前

或須確保參加者已具備所需的基本技能，及

考慮有關的安全或法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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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及討論志願服務的一般原則及從事該

項服務時可能遇到的困難，例如：從事照顧

兒童工作應注意的事項。 

 

四、實際服務  

銅章級 

所從事的服務項目包括： 

‧ 在社會工作者或有經驗的義工協助下進行的服

務；或 

‧ 屬「一次完」性質的活動，由三位或以上的義工

以小組形式進行服務，例如整理蕪穢的花園，而

監察工作應以整個小組為對象；或 

‧ 由參加者單獨從事的服務，而倘若服務中斷亦不

會為受助者帶來明顯的不便，例如進行調查工作

或派發傳單等。 

 

銀章級 

銀章級服務所須接受的監察雖不如銅章級般嚴格，但

仍須作定期的監察。服務除可按照銅章級的類別提高

要求外，亦可考慮以下的服務項目： 

‧ 須在規定時間內持續從事的服務。 

‧ 經審批可由參加者在受助人家中獨自從事的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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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章級 

金章級的參加者，無論在思想及言行都應較為成熟，

所以在接受適當的指導及充份的監察下，應可從事任

何類型的服務工作。在銅、銀章級有優秀表現者，在

金章級階段，或可嘗試監察其他參加者從事服務，但

必須隨時能夠接觸有關人士，以便在遇到困難時可尋

求協助。 

 

五、輔導環節  

於實際服務期間，參加者應接受評核員最少三節的輔

導，目的是： 

‧ 與參加者討論服務工作的進度 

‧ 協助參加者處理所遇到的問題 

‧ 協助參加者從服務中汲取經驗 

‧ 與參加者商議下一階段的服務目標 

‧ 與參加者檢討日誌紀錄的進度，及商討以筆錄、

錄音或口述的形式進行評核 

 

而首次輔導與事前接受指導相隔的時間應按實際服務

的性質及類型而定。 

 

銅章級 

不少於三節，第一節安排在完成首四小時的實際工作

後舉行，然後每月舉行一次，目的是報告及討論工作

進度及遇到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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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章級 

不少於三節，第一節安排在完成首四小時的實際工作

後舉行，其餘兩節則安排於三十小時內剩下的實際服

務期間舉行，目的是報告及討論工作進度及所遇到的

困難。 

 

金章級 

在十二個月的實際服務期間進行不少於三次的輔導，

目的是報告實際的工作及討論工作進度。 

 

六、日記及日誌  

每位參加者應存有一本日記，記錄服務的詳情，以便

編製日誌，並供評核員評核。日誌的用途在於記錄服

務的職責、時間及有關詳情，並須反映出參加者對服

務意義的認識及所得的見解。 

 

記錄的形式分三種：口述、錄音或筆錄，並可輔以幻

燈片、相片、圖片、漫畫或圖表等。 

 

有關日誌的內容準則可參考第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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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核  

評核員應參照下列項目進行評核： 

‧ 參加者進行實際服務時所表現的可信賴程度、工

作能力及從事服務時的工作態度及人際關係 

‧ 日誌 

‧ 報告 

評核員應由曾參與協助及查核參加者所進行的實際服

務的人士擔任。 

 

八、實際服務形式的建議  

服務的形式可以是社區服務，或為個別有需要人士服

務。雖然，服務科的項目力求廣範，但執行處的人員

必須考慮服務的性質是否適合參加者的性格及成熟程

度；同時，由於並沒有一個認可的團體統籌多元化的

服務項目，執行處人員應為參加者發掘社區的服務工

作途徑。 

 

 

第 二 組  ⎯  要 求 專 門 訓 練 的 服 務  

一、引言  

第二組的服務要求參加者參加專門的訓練課程，但此

等課程無需達至專門的資歷。以下的活動課程大綱僅

為開辦課程的人士及參加者提供指引，但無需一成不

變地予以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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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條  

（甲）訓練 

課程時數要求如下： 

 

銅章級 – 不少於十小時 

銀章級 – 不少於十五小時 

金章級 – 不少於二十小時* 

 

*金章級的參加者更須於接受專門訓練後，進行最少四

十小時與訓練有關的實際服務。訓練及實際服務應最

少合共十二個月。 

 

所有課程必須由合資格的人士，或經執行處或有關團

體批准的人士擔任。參加者必須完成整個課程及達到

應有的水準，而出席率最少應為百分之八十。 

金章級的參加者更須於接受專門訓練後，進行最少四

十小時與訓練有關的實際服務。訓練及實際服務應最

少合共十二個月，在從事實際服務期間，應接受評核

員最少三節的輔導。 

  

（乙）評核 

完成整個課程後，參加者或須接受口試/筆試或提交報

告，以便評定其是否已達到水準。 

 



服務科  17 

三、各項訓練的指引  

 

(1) 獎勵計劃領袖訓練（適合金章級） 

此項目主要是提供訓練給有志協助參加者進行香

港青年獎勵計劃的人士，深入明瞭獎勵計劃的目

的，內容及一般規條。 

 

訓練 

1.  獎勵計劃的目的及內容概述 

2.  獎勵計劃如何協助青年人成長及善用餘閒 

 

3.  獎勵計劃的組織架構 ⎯ 獎勵計劃理事會、

獎勵計劃辦事處、執行處、金章會 

4.  執行處支部的組織 

5.  獎勵計劃的科別及規格 

6.  指導及協調各科活動的專門技巧訓練 

7.  評核工作的理論和實踐 

8.  擬定社區可供參加的活動及設施 

− 為有志參加獎勵計劃的人士安排講座 

− 說明如何透過實踐而達致獎勵計劃的

目的 

− 擬定一個陸上的野外鍛鍊訓練大綱，並

註明整個旅程所需的時間、尋求協助的

途徑及估計個人及隊伍所需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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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服務 

在十二個月內，參加者除了接受訓練課程外，應

協助獎勵計劃的小組推行活動，而此等活動必須

包括以下兩項： 

1.  為一個科別策劃課程，例如提供導師、安排

評核及財政事宜等。 

2.  在接受某一專門訓練後，協助其他參加者進

行一個或多個活動。 

3.  協助評核其他級別的參加者。 

4.  整理及保存小組內參加者的紀錄。 

 

評核 

參加者的筆記必須以日誌形式記存，內容包括服

務的日期及詳情，並付上一個實習訓練的報告。

評核工作必須由執行處或參加者參加此課程的提

名人負責，評核包括參加者是否對獎勵計劃各科

別的精神及教育價值有所了解及認識。 

 

(2) 輔導工作訓練 (適合金章級) 

參加者可參加有關福利機構舉辦的訓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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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火服務 (適合銅、銀、金章級) 

此項目的指導工作必須由消防處指定的人士擔

任，評核工作則須由消防處職員負責，並以口試

或筆試形式進行。整個課程須包括最少一次在消

防局內進行的實習或參觀。 

 

銅章級 

1. 消防處的組織及職責 

2. 基本燃燒理論 

3. 一般火警成因及預防措施 

4. 火警發生時應採取的行動 

5. 火警危險及舉報火警危險的程序 

6. 樓宇的消防裝置及設備 

 

銀章級 

除了銅章級課程，此級參加者並須接受以下訓練： 

1.  火災及災難的類別 

2.  消防服務的裝設及防火警鐘系統 

3.  消防員的工作 

4.  家居石油氣及煤氣潛伏的危機 

5.  消防員救火以外的工作 

6.  公眾地方的火災預防措施 

7.  香港的防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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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章級 

此級的參加者必須參加消防處舉辦的導師訓練課

程，並於課程結束後，為獎勵計劃的銅、銀章級

參加者編排防火訓練課程。 

 

(4) 工業安全 (適合銀、金章級) 

參加者可參加職業安全健康局舉辦的訓練課程。 

 

(5) 於其他兒童及青少年中心擔任領袖 (適合銀、金

章級) 

1.  認識從事服務之機構的組織架構 

2.  服務性質 

3.  在從事服務時之角色、責任及職務 

4.  在處理個案時的工作技巧 

除以上基本訓練外，參加者必須從事實際服務。 

 

(6) 攀山救援 (適合銀、金章級) 

參加者可向民眾安全服務隊或有關機構查詢詳

情，但課程必須包括適當的實際練習。 

 

(7) 職業安全及健康(適合銅、銀、金章級) 

參加者可參加由職業安全健康局為獎勵計劃而設

之訓練課程，指導及評核工作由該局之合資格人

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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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者可直接選讀其中一個級別的課程。如以循

序漸進方式修讀，由於部份課程可能已於之前修

讀過，參加者需要選擇其他科目補充，以達本科

之要求。 

 

銅章級 

1.  辦公室安全 

� 辦公室的一般安全 

� 辦公室之照明、噪音、通風系統及室內

空氣質素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 工作姿勢 

� 辦公室工作間的設計 

 

2.  防火安全 

� 火災的分類及其滅火劑 

� 防火的建築結構 

� 防火偵測系統及滅火系統的種類 

� 安全逃生及火警應變計劃 

3.  人力提舉 

� 基本腰背構造 

� 人力提舉受傷原因 

� 人力提舉之正確方法 

� 預防背部受傷 

 

4.  安全及健康法例小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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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章級 

直接銀章級參加者 ⎯ 須修畢上述銅章級課程及

以下之項目： 

1.  機構安全 

2.  高空工作安全 

3.  電力安全 

4.  化學品的危害及其控制措施及小測驗 

 

以循序漸進方式修讀本課程之銀章級參加者 ⎯ 

須修畢上述之銀章級課程及以下之補充課程： 

 

5.  辦公室職業病的預防及護理 

6.  暑期工作安全 

7.  如何減少工作壓力 

8.  物料儲存及堆放之安全方法及小測驗 

 

金章級 

直接金章級參加者 ⎯ 須修畢上述之銅章課程、

銀章課程(1-4 項)及以下之項目： 

 

1.  個人保護設備 

2.  基本安全管理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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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循序漸進方式修讀本課程之金章級參加者 ⎯ 

須修畢上述之金章級課程及以下之補充課程： 

 

3.  學校化學實驗室及家居化學品安全 

4.  吊重械安全 

5.  剷車操作安全 

6.  密閉場地工作安全 

7.  銲接安全及小測驗 

8.  「國際電腦網絡」中文安全資訊 

9.  緊急應變計劃 

10.  安全顏色告示及小測驗 

 

(8) 警察服務 (適合銅、銀章級) 

指導課程及口試、筆試的評核工作必須由香港警

務處的人員負責。課程內容必須包括一節在警署

或法庭進行的實習。 

 

銅章級 

1.  警察部隊的組織及官階 

2.  警務人員的工作 

3.  警務人員的逮捕權力 

4.  香港警察各部門的工作 

5.  道路安全 

6.  警隊的通訊系統，電話、電台及電報機的實

際用途。 

7.  意外現場的首要行動及其他工作 

8.  警務人員的緊急應變措施 



服務科  24 

9.  撲滅罪案行動 

10.  公民的職責及逮捕權力 

 

銀章級 

除了銅章級的課程，此級的參加者並須接受以下

的訓練： 

1.  汽車意外，交通指揮 

2.  失物報案及領取的步驟 

3.  各類特種警務人員的工作 

4.  警務人員的訓練 

5.  警務工作的規條及投考資格 

 

(9) 交通安全 (適合銅、銀、金章級) 

1.  認識香港交通安全會之組織及交通安全隊級

銜 

2.  職務 ⎯ 有關交通安全隊之法例 

⎯ 如何選擇正確開崗當值地點 

⎯ 當值工作程序 

3.  交通法例 

 

4.  過路守則 ⎯ 過馬路時，六點基本守則 

⎯ 四項過路設施 

⎯ 有關行人法例 

⎯ 不小心過路之行人 

5.  交通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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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單車 ⎯ 有關單車之法例 

⎯ 騎單車時應注意的行為 

⎯ 單車保養 

7.  工作實習 

 

除了以上由香港交通安全會所提供之訓練外，銅

章級參加者必須達到隊員或以上之職級；銀章級

參加者必須達到副總隊長或以上之職級；金章級

參加者必須達到三級助理隊監或以上之職級。 

 

假如在參加交通安全隊之前，對晋升指定職級的

要求遇有疑問，可先與所屬執行處磋商。 

 

(10) 家居安全 (適合銅、銀章級) 

參加者可參加有關機構的訓練。 

 

銅章級 

1.  家居意外的受害人 

2.  家居意外對個人及家庭的影響 

3.  家居常見的意外 

4.  意外的成因 

5.  各種家居意外的預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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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章級 

除了銅章級的課程，此級的參加者並須接受下列

訓練： 

1.  工場、花園等地方常見的意外 

2.  意外的治療法 

3.  編排家居安全講座的資料 

 

(11) 宗教教育服務 (適合銅、銀、金章級) 

訓練課程必須包括下述各項，而詳情可向各宗教

團體查詢： 

1.  宗教書籍運用 

2.  宗教書籍閱讀 

3.  教學方法 

4.  不同年齡人士的特性 

5.  兒童的學習模式 

 



服務科  27 

第 三 組  ⎯  要 求 特 定 資 格 的 服 務  

此組服務，要求參加者取得認可機構所設的特定資格，以

符合本科的要求。指導及評核工作必須由認可機構指派之

人士擔任。 

 

金章級的參加者更須於接受專門訓練後，進行最少四十小

時與訓練有關的實際服務。訓練及實際服務應最少合共十

二個月，並盡可能平均分配在整段指定期限內，在從事實

際服務期間，應接受評核員最少三節的輔導。 

 

一、獨木舟救生 

銅 銀 金 

香港獨木舟總會 

初級獨木舟救生員證書

香港獨木舟總會 

高級獨木舟救生員證書 

   

二、單車技術指導 

銅 銀 金 

香港單車聯會一級單車教練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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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急救 

銅 銀 金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基本急救證書 或 

成人急救證書 

或 

香港紅十字會 

急救證書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基本急救證書 或 

成人急救證書 

或 

香港紅十字會 

急救證書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成人急救證書 

或 

香港紅十字會 

急救證書 

 

四、家居護理 

銅 銀 金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基本家居護理證書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成人家居護理證書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成人家居護理證書

加上成人急救證書

 

五、拯溺 

銅 銀 金 

香港拯溺總會基本銅章 香港拯溺總會 

成績特獎 ⎯ 磁章

或 

泳池救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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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日誌的內容 

(一)  封面 – 題目、章級、執行處及執行處支部名稱、報告

呈交與何人 

(二)  目錄 – 例如： 第一頁  引言 

第二頁  ……等 

(三)  服務組織簡介 – 名稱、性質、宗旨、地址、歷史、評

核員 

(四)  個人資料 – 姓名、年齡、性別、地址、電話、職業、

興趣及嗜好 

(五)  組員(如服務以小組形式進行)及導師或評核員的資料 

(六)  服務的詳情 – 性質、目的、期望、對象、服務期間及

次數、項目 

(七)  服務前的策劃(銀章及金章級) – 描述策劃過程 

(八)  實際服務 – 記錄每日從事服務的詳情 

(九)  結論 – 檢討服務成功及有待改善的地方 

–  提出改善不足之處的建議 

(十)  評該員評語 

 

紀 錄 簿  

紀錄簿代表著參加者的經驗及成就，因此，評核員在紀錄

簿上所作的評語，應務求具體、正面及具鼓勵性，使其能

反映參加者的成功及成就，而非缺點和不足。 

 

當參加者已符合本科的要求，評核員應在參加者的紀錄簿

內簽署證明。倘若參加者未能符合要求，評核員則應向參

加者詳細解釋有待改善之處及鼓勵其繼續努力，但無須在

紀錄簿上作任何紀錄，直至參加者達到要求為止。 



服務科  30 

 
 



服務科  31 服務科  31 

  
  

 


